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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第 3 次建议】 

关于构建首都中枢功能的后备支撑体制 

与强化关西灾害应对能力的建议 

 

                                           公益社团法人  关西经济联合会 

 

    东日本大地震的恢复重建进度严重滞后。正如我们一贯主张的那样，必须在国家的强有

力支持下，尽快有效推进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为此，我们强烈希望政府的第三次补充预算

案早日得到批准和执行，并开展重建特区等制度性框架建设工作。 

    同时，立足于东日本大地震的经验，针对发生大规模灾害时的国家整体的中枢功能的理

想状态，应该尽快构建研究体制，积极制定对策。目前，国家危机管理中的当务之急是，为

了防范今后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灾害，努力构建政治、行政、经济等我国的首都中枢功能的后

备支撑体制。关西是西日本的重要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关西是承担后备支撑功能的最佳地区。 

    另一方面，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那样的事态，或最近对关西等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的超

级台风等灾害为前提条件，重新检查并进一步强化关西自身的灾害应对能力也是十分必要

的。目前，关西广域联合会正在制定广域防灾计划，为了应对一旦发生将会造成严重破坏的

东海、东南海、南海地震等大灾害，除了国家和自治体外，居民和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工作也

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观点，针对构建我国的首都中枢功能的后备支撑体制和强化关西的灾害应对

能力两大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Ⅰ.构建我国首都中枢功能的后辈支撑体制与明确关西的作用 

    从关西与首都圈的距离来看，不会出现同时受灾的问题，并且，这里拥有可通达首都及

国内外各地的便捷的交通、物流、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完备的公共设施与功能、会展

及住宿设施等。同时，关西地区分布着各主要国家领事馆、政府部门等的地方机构以及众多

企业的总公司，日本银行和企业的后备支撑功能业已具备，综合来看，关西是承担首都中枢

功能后备支撑责任的最佳地区。此外，成立于去年 12 月的关西广域联合会在震后支援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果，发挥着自治体的合作力量。鉴于关西的这些潜在优势，应当尽快着手建设

以政治、行政功能为核心，包括金融及信息通讯等在内的首都中枢功能的后备支撑体制。 

为此，应尽快完善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何维持首都中枢功能的相关法律制度，还应针

对关西作为承担我国首都中枢功能后备支撑责任的地区这一问题进行明确定位。在此基础

上，为了制定基于覆盖国会、行政、司法等国家全局性的首都中枢功能后备支撑功能的事业

持续计划，应当尽快启动跨越部门界限的研究讨论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初期应对

极为重要，因此除了在事业持续计划中明确当首都圈发生超预想的大规模灾害时的初期应对

措施外，还应将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的后备支撑功能置于关西。 



同时，我们认为，企业应立足于针对大规模灾害实施风险管理的观点，积极转变将总

公司功能集中于东京一地的经营模式。 

 

Ⅱ.强化关西的大规模灾害应对能力 

在强化关西的灾害应对能力方面，加强国家、自治体、民间，或陆、海、空等各种主

体及领域之间的合作，以及综合性的应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借鉴本次大地震的经验，同时，

也为了保障关西发挥首都中枢功能后备支撑作用，特别需要开展以下工作和措施。 

 

1.尽快实施破坏预测 

针对关西地区可能出现的灾害，从紧急性和灾害规模、广泛性的观点来看，强化针对

东海、东南海、南海地震及上町断层带地震的应对措施是当务之急。鉴于东日本大地震中发

生了“超出预想”规模的地震和海啸，必须尽快重新预测破坏情况。此外，自治体必须根据

上述预测，调整自己的防灾计划。 

 

2.实现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的复线化、广域网络化，构建后备支撑体制 

    东日本大地震中，在恢复通往灾区的“梳齿状”道路网的同时，作为替代线路，日本海

沿岸的道路、港湾、铁路及灾区附近的机场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为了强化关西的灾

害应对能力，必须实现干线公路和一定范围内的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复线化，以及太平洋

沿岸至日本海沿岸的广域网络化。同时，根据本次的台风破坏教训，为了确保灾害发生时的

救援通道，必须加强山区等地的道路防灾能力，并建设多条路径。 

 

3.构建陆、海、空的交通模式合作联动体制 

    东日本大地震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确保广域性灾害发生时多种运输模式间的广域替代性

和多重性的重要性。针对大规模灾害，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是，制定应急对策相关法令，完

善体制，以便灵活切换陆、海、空等各种运输模式，维持救援、恢复、重建活动和经济活动

的顺利展开。今后，关西地区也必须预先制定有关设施管理者、交通企业等民间企业、自治

体等多方相关者合作实现灾害时期运输工作的计划。 

 

4.加强官民合作与企业应对措施 

    关西广域联合会正在制定广域防灾计划，除了针对东海、东南海、南海地震等大规模灾

害的应对措施外，在自治体的计划中还必须明确规定希望企业承担的责任。同时，企业自身

也必须制定、调整事业持续计划，构建企业间合作体制，以便在发生灾害时可以进行替代生

产，强化灾害应对能力。 

    作为关西经济界来说，除了通过与关西广域联合会交流意见等方式，将企业的意见反映

到广域防灾计划中外，还将积极寻求企业合作，大力开展有助于强化官民合作和企业应对措

施的活动。 


